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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↑立法院21日表決行政院對國會職權修法所提覆議案，立法院

長韓國瑜宣布投票表決結果後，國民黨團在議場持布條興奮高喊

「堅持國會改革 反貪腐查弊案」口號。             (中央社)

　↑↑國民黨在立法院外發起「

藍鷹行動」，支持者高舉標語力

挺國會改革。      （中央社）

　↖公民團體在立法院外舉辦

「青鳥行動」，支持者舉自製

標語表達立場。    (中央社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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